
关于开放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７０２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招商

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相关公告

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本基金合同生效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

申购、赎回时除外。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基金管理人与代销机构约定，每交易日交易时间以后提交的申

请，按下一交易日的业务申请处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其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原则上，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每笔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

务平台“基金易”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首次最低申购金

额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２

申购费率

－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０．２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Ｍ＜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０．０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本基金的申购费按申购金额进行分档，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

计算。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是指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持有期限

（

Ｎ

）

申购费率 备注

注：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在投资者申购本基金份额时从申购金额中扣除，不列入基金财产，由基金管

理人及代销机构收取，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发生的各项费用。

当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时，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

１

）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２

）申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申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 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第

３

位开始舍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原则上，通过各销售机构网点赎回的，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

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务平台“基金易”赎回，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实际操作中，以各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巨额

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４．２

赎回费率

－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３６５

天

１．５０％

３６５

天

＜＝Ｎ＜５４７

天

１．００％

５４７

天

＜＝Ｎ＜７３０

天

０．５０％

７３０

天

＜＝Ｎ ０．００％

注：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当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金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并扣除相应的费用，计算结果保

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第

３

位开始舍去，舍去部分归基金财产。

本基金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所有赎回费用将全部计入基金资产。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１

、各基金间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两部分。

２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出基金端，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赎回费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

的基金资产。

３

、每笔转换申请的转入基金端，从申购费率（费用）低向高的基金转换时，收取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

的申购费用差额；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入基金金额所对应的申购费率（费用）档次进行补差计算。 从申购

费率（费用）高向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４

、基金转换采取单笔计算法，投资者当日多次转换的，单笔计算转换费用。

５

、各只基金的标准申购费率（费用）按照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列示执行。 如标准申购费率（费用）调整，

基金转换费的计算相应调整。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转换开放日：本基金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开始办理日常转换业务。基金办理日常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交易日为准（本公司公告暂停转换时除外）。

２

、转换份额：单笔转换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转换

的，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３

、 转换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只适用于在同一销售机构购买的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并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各基金品

种之间。

（

２

）本基金管理人只在转出和转入的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方可受理投资者的转换申请。

（

３

）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先确认的认购或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

（

４

）若同一投资人转换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则遵循先转换后赎回的处理顺序。

（

５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的前提下调整上述

原则。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和扣

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

资方式。 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定期定额申购每期最

低扣款金额

１００

元。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遵循投资者所开户的销售机构的规定。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如有费率优

惠以销售机构相关公告为准。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话费）

（

１

）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交易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话费）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５９

联系人：李涛

（

２

）招商基金华东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８８

号浦发大厦

２９

楼

ＡＫ

单元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９６６３６

联系人：王雷

（

３

）招商基金华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楼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７７

联系人：苏菁

（

４

）招商基金华北机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Ｂ

座

２

层西侧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９０５１０

联系人：孔鹏

（

５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３

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５９ ８３１９６３５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６０

备用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２６６

联系人：贺军莉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或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１１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６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７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８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１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２２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３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４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或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２５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６０１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７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２８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２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

３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３２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原中信金通证券）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

３３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４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

行、招商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航证券、华融证券、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安信证券、国海证券、广州证券、

东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华宝证券、华安证券、东吴证券、齐鲁证券、山西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宏源证券、信达证券、中信证券（浙江）、中信万通证券、中投证券。

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中国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

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招商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华融证券、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安信证券、国海证券、

广州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华宝证券、华安证券、东吴证券、齐鲁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

证券、信达证券、中信证券（浙江）、中信万通证券、中投证券。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

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各销售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披露开放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上的《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和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

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热线电话查询。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途费）。

（

３

）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者应以各代销

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

４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

５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

６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日

2012年8月3日 星期五

Disclosure

B031

信息披露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３１

，

３４１

，

３１２．８６ ２０

，

３６６

，

５４７．２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

股东的股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１

，

３４１

，

３１２．８６ ２０

，

３６６

，

５４７．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３４１

，

３１２．８６ －２０

，

３６６

，

５４７．２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６９

，

５２７

，

６３６ －１５

，

２４６

，

５９１．１２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３１９

，

１４４

，

１０９．１９ ３１１

，

４２１

，

０８０．０６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２４９

，

６１６

，

４７３．１９ ２９６

，

１７４

，

４８８．９４

６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１５，１７４，３５８．７２ ８６，５６１，７５９．７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７７１，６６５．８ ９，９７７，２５２．７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９，９４６，０２４．５２ ９６，５３９，０１２．４６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４９，５２１，７６８．９９ ２６，４０５，９６５．４４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１３，９８７，０８１．９ ９，０６３，０７５．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３，２０８，０７７．２６ １４，１３４，５７８．５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０，２１０，０９５．１９ ３３，９５２，６３５．６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３６，９２７，０２３．３４ ８３，５５６，２５５．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９８０，９９８．８２ １２，９８２，７５７．１１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１，０８１，０２９．７ ７，７０３，４８３．２７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１，０８１，０２９．７ ７，７０３，４８３．２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０８１，０２９．７ －７，７０３，４８３．２７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３１，３４１，３１２．８６ ２０，３６６，５４７．２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１，３４１，３１２．８６ ２０，３６６，５４７．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３４１，３１２．８６ －２０，３６６，５４７．２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９，４０３，３４１．３８ －１５，０８７，２７３．３６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１８，８９１，７１８．５ ３１０，８５８，２３５．８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４９，４８８，３７７．１２ ２９５，７７０，９６２．４４

７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

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５２

，

７４９

，

１０４ ２２８

，

６３７

，

２８８．６８ ２３

，

３６６

，

７７２．３７ ８６

，

７１７

，

０３９．２１ ４９１

，

４７０

，

２０４．２６

一

、

上年年末余

额

加

：

会计政策变

更

前期差错

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５２

，

７４９

，

１０４ ２２８

，

６３７

，

２８８．６８ ２３

，

３６６

，

７７２．３７ ８６

，

７１７

，

０３９．２１ ４９１

，

４７０

，

２０４．２６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

额

（

减少以

“

－

”

号填

列

）

－３３６

，

１７３．５５ －３３６

，

１７３．５５

（

一

）

净利润

３０

，

０７５

，

５４２．５４ ３０

，

０７５

，

５４２．５４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３０

，

０７５

，

５４２．５４ ３０

，

０７５

，

５４２．５４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０

，

４１１

，

７１６．０９ －３０

，

４１１

，

７１６．０９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３０

，

５４９

，

８２０．８ －３０

，

５４９

，

８２０．８

４．

其他

１３８

，

１０４．７１ １３８

，

１０４．７１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２

，

７４９

，

１０４ ２２８

，

６３７

，

２８８．６８ ２３

，

３６６

，

７７２．３７ ８６

，

３８０

，

８６５．６６ ４９１

，

１３４

，

０３０．７１

上年金额

单位：元

项目

上年金额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

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０１

，

８３２

，

７３６ ２７９

，

５５３

，

６５６．６８ １８

，

８９４

，

９０２．４ ６７

，

３４３

，

７０４．９１ ２７

，

２３２．８１ １０１

，

８３２

，

７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加

：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产生的追

溯调整

加

：

会计政策变

更

前期差错

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０１

，

８３２

，

７３６ ２７９

，

５５３

，

６５６．６８ １８

，

８９４

，

９０２．４ ６７

，

３４３

，

７０４．９１ ２７

，

２３２．８１ ４６７

，

６５２

，

２３２．８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

额

（

减少以

“

－

”

号填

列

）

５０

，

９１６

，

３６８ －５０

，

９１６

，

３６８ ４

，

４７１

，

８６９．９７ １９

，

３７３

，

３３４．３ －２７

，

２３２．８１ ２３

，

８１７

，

９７１．４６

（

一

）

净利润

４４

，

２１１

，

７５１．４７ －１８

，

３１７．０６ ４４

，

１９３

，

４３４．４１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４４

，

２１１

，

７５１．４７ －１８

，

３１７．０６ ４４

，

１９３

，

４３４．４１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８

，

９１５．７５ －８

，

９１５．７５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８

，

９１５．７５ －８

，

９１５．７５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４

，

４７１

，

８６９．９７ －２４

，

８３８

，

４１７．１７ －２０

，

３６６

，

５４７．２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４

，

４７１

，

８６９．９７ －４

，

４７１

，

８６９．９７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２０

，

３６６

，

５４７．２ －２０

，

３６６

，

５４７．２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５０

，

９１６

，

３６８ －５０

，

９１６

，

３６８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５０

，

９１６

，

３６８ －５０

，

９１６

，

３６８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２

，

７４９

，

１０４ ２２８

，

６３７

，

２８８．６８ ２３

，

３６６

，

７７２．３７ ８６

，

７１７

，

０３９．２１ ４９１

，

４７０

，

２０４．２６

８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５２，７４９，１０４ ２２８，５４４，９７７．５８ ２３，３６６，７７２．３７ ８７，０２９，８８７．９ ４９１，６９０，７４１．８５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５２，７４９，１０４ ２２８，５４４，９７７．５８ ２３，３６６，７７２．３７ ８７，０２９，８８７．９ ４９１，６９０，７４１．８５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１０７，１８８．５１ －１０７，１８８．５１

（

一

）

净利润

３０，３０４，５２７．５８ ３０，３０４，５２７．５８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０，３０４，５２７．５８ ３０，３０４，５２７．５８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０

，

４１１

，

７１６．０９ －３０

，

４１１

，

７１６．０９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３０

，

５４９

，

８２０．８ －３０

，

５４９

，

８２０．８

４．

其他

１３８

，

１０４．７１ １３８

，

１０４．７１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２

，

７４９

，

１０４ ２２８

，

５４４

，

９７７．５８ ２３

，

３６６

，

７７２．３７ ８６

，

９２２

，

６９９．３９ ４９１

，

５８３

，

５５３．３４

上年金额

单位：元

项目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

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

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０１，８３２，７３６ ２７９，４６１，３４５．５８ １８，８９４，９０２．４ ６７，１４９，６０５．３８ ４６７，３３８，５８９．３６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０１，８３２，７３６ ２７９，４６１，３４５．５８ １８，８９４，９０２．４ ６７，１４９，６０５．３８ ４６７，３３８，５８９．３６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５０，９１６，３６８ －５０，９１６，３６８ ４，４７１，８６９．９７ １９，８８０，２８２．５２ ２４，３５２，１５２．４９

（

一

）

净利润

４４，７１８，６９９．６９ ４４，７１８，６９９．６９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４４，７１８，６９９．６９ ４４，７１８，６９９．６９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４７１，８６９．９７ －２４，８３８，４１７．１７ －２０，３６６，５４７．２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４，４７１，８６９．９７ －４，４７１，８６９．９７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２０，３６６，５４７．２ －２０，３６６，５４７．２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５０，９１６，３６８ －５０，９１６，３６８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５０，９１６，３６８ －５０，９１６，３６８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２，７４９，１０４ ２２８，５４４，９７７．５８ ２３，３６６，７７２．３７ ８７，０２９，８８７．９ ４９１，６９０，７４１．８５

（三）报表附注

１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以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其影响数

（

１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政策是否变更

□

是

√

否

（

２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是否变更

□

是

√

否

（

３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是否发现前期会计差错

□

是

√

否

２

、合并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理由

无

３

、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无

（上接

B030

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公司因筹划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力克”）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停牌。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发出本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开市起复牌。

２

、本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汇智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凯力克

３３．６００７％

、

８．７０４７％

、

４．１９１６％

、

２．９９４０％

、

１．５０９０％

的股份，即凯力克合计

５１％

股份。

３

、截至本决议公告日，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 本公司将在完

成上述工作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４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交易事项，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表决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落实现金分红相关事项的工作方案》。

《关于落实现金分红相关事项的工作方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三、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章程修订对照说明附后，《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五、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股份的议案》。

本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帆达”）、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智投资”）、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创铭投资”）、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田房地产”）合计持有的江苏凯力克

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力克”）

５１％

的股份，具体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分别持

有的凯力克

３３．６００７％

、

８．７０４７％

、

４．１９１６％

、

２．９９４０％

、

１．５０９０％

的股份，即凯力克合计

５１％

股份（以下简称“标

的股份”）。

（三）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方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方式为以现金支付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标的股份。

（四）交易价格的确定及对价支付方式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标的股份的评估价值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下简称“基准日”）。

在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前，标的股份的合计转让价格暂定为人民币

２７

，

１８０

万元。

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３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定金

合计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

付股份转让价款至确定的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的

８０％

；在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１０

个

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付清余款，所付定金同时转为等额转让价款。

（五）交易标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为自基准日起至交易对方将标的股份转让给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以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发变更通知书之日为准）。

通达进出口、 上海帆达向公司转让的凯力克

４２．３０５４％

的股份所对应的凯力克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

利，由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共同享有，除此之外，凯力克在过渡期所产生的盈利，全部由标的股份转让完成

后的凯力克股东享有。

凯力克如果在过渡期发生亏损，则凯力克在过渡期所产生的亏损全部由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及其实

际控制人杨小华承担。

（六）交易标的权属转移

交易对方、凯力克应在公司按约定支付定金和

８０％

股份转让款后

３０

日个工作日内，完成将标的股份转

让给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违约责任

交易一方若存在违约行为，应按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有关约定依法承担违约责

任。

（八）决议有效期

本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就收购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股

份事宜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七、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预案》。

八、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之规定的议案》。

１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涉及需要立项、环保 、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

项的，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尚需取得：（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

２

）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３

）商务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批准；（

４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的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已在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

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特别提示。

２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合计持有

的凯力克

５１％

的股份。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

合法拥有交易标的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凯力克也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

法存续的情况。

３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凯力克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资产完整，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主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公司将继续

保持资产独立完整，并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４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

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且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同业竞争。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九、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前股票价格未达到

＜

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与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一、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

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资产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认为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二、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

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

有关事宜，具体包括：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结合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情况制定和实

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方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事宜；

３

、根据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重大资产重组作出的新的规定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方案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整和修正；

４

、修改、补充、完善、签署和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协议和文件；

５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三、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

行申请人民币

１．３

亿元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３

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 用于补充

公司需要的流动资金。

以上部分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一：

章程修订说明

对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七条进行修订，并增加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条款，原有后续条款依次顺延：

原文：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公司当期实现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五。 ”

拟修订为：

“第一百六十七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

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利润分配政策，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

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第一百六十八条 在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 公司应当进

行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４５％

。

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

理的前提下，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力争达成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

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

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独

立发表意见并公开披露。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

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在会议上发表明确意见。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

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

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

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应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未进行现

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该对此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就

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确需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格林美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包括《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在内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２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

产定价原则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５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重大资产购买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政策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６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

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７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

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采用现金方式购买凯

力克

５１．００％

股权。

独立董事：潘峰、李安定、曲选辉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

３

名。 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

穗彬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股份的议案》。

本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帆达”）、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智投资”）、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创铭投资”）、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田房地产”）合计持有的江苏凯力克

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力克”）

５１％

的股份，具体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分别持

有的凯力克

３３．６００７％

、

８．７０４７％

、

４．１９１６％

、

２．９９４０％

、

１．５０９０％

的股份，即凯力克合计

５１％

股份（以下简称“标

的股份”）。

（三）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方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方式为以现金支付方式向交易对方购买标的股份。

（四）交易价格的确定及对价支付方式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标的股份的评估价值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下简称“基准日”）。

在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前，标的股份的合计转让价格暂定为人民币

２７

，

１８０

万元。

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３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定金

合计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

付股份转让价款至确定的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的

８０％

；在标的股份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１０

个

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付清余款，所付定金同时转为等额转让价款。

（五）交易标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为自基准日起至交易对方将标的股份转让给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以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发变更通知书之日为准）。

通达进出口、 上海帆达向公司转让的凯力克

４２．３０５４％

的股份所对应的凯力克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

利，由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共同享有，除此之外，凯力克在过渡期所产生的盈利，全部由标的股份转让完成

后的凯力克股东享有。

凯力克如果在过渡期发生亏损，则凯力克在过渡期所产生的亏损全部由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及其实

际控制人杨小华承担。

（六）交易标的权属转移

交易对方、凯力克应在公司按约定支付定金和

８０％

股份转让款后

３０

日个工作日内，完成将标的股份转

让给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违约责任

交易一方若存在违约行为，应按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有关约定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八）决议有效期

本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预案》。

三、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就收购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股

份事宜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之规定的议案》。

１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涉及需要立项、环保 、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

项的，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尚需取得：（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

２

）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３

）商务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批准；（

４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的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已在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

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特别提示。

２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合计持有

的凯力克

５１％

的股份。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

合法拥有交易标的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凯力克也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

法存续的情况。

３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凯力克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资产完整，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主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公司将继续

保持资产独立完整，并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４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

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且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同业竞争。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五、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前股票价格未达到

＜

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对方通达进出口、上海帆达、汇智投资、创铭投资、美田房地产与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

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七、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程序合法

性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列席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会议审议议案及形成决议的全过程进

行了监督，认为本次董事会决策程序、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Ο一二年八月三日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关于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

所提供的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所

有文件、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

为真实，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无锡通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

关于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

所提供的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所有文件、

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为真实，

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上海帆达贸易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

所提供的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所有文件、

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为真实，

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

所提供的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所有文件、

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为真实，

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北京创铭投资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

所提供的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函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并承诺：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事宜所提供的

所有文件、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

均为真实，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之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苏州市美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